
寺用条件

琢論 号I SC-29-01

日 '切 : 2018-10-31

局長投枚飯友 : ク
AC312E型宣升机 高張度輻射場 (HIRF)

本寺用条件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規章 《民用航空声品和零部件合

格常定規定》 (CCAR-21)飯友。

1.生数日期

自飯友え日起生致。

2.背 景

高張屯磁福射場 (HIRF)足 由地面、船載或机載的雷迷、元銭屯、

屯祝及其他射頻友射装置因友射而声生的屯磁能量形成,其存在会対■

机机裁屯子屯気系銃的正常工作造成不不1影哨。

高張屯磁福射場 (HIRF)量然対早期的■机没有造成重大危害,但

自 70年代后期起,民用■机的没汁也象軍用ヽ机一祥升始釆用美錠的

ヽ行屯子控tll没各、屯子呈示没各、友功机屯子控市1没各。速些屯子没

各的工作板易受至1高 張屯磁福射場 (HIRF)的 有害影噛,因装有速炎夫

錠屯子没各早致的民用■机的事故和事件更カロ促使人11釆取有残措施

来防止高張屯磁福射場 (HIRF)対速美美鍵屯子没各的有害影噛。

AC312E型 宜升机足 H425型 立升机上的大改項目,其中的航屯系銃



和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属于先进的数字式电子系统，相比原有传统的机上

系统而言更容易受高强度电磁辐射的影响而产生不安全的状况。AC312E

型直升机适用的适航规章《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》（CCAR-29-R1）

中没有对这类航空器系统提出明确的 HIRF 要求，以至于不能足够或适

当地提出保护这些航空器关键性系统免受 HIRF 不利影响的适航要求。

因此，根据《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》第 21.16 条的要求

制定专用条件，使其具有与 CCAR29 部规章等效的安全水平。 

3. 适用范围 

AC312E 型直升机。 

4. 专用条件 

    (a)对于其功能失效会影响或妨碍旋翼航空器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

的每种电气、电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，必须符合以下要求：  

    (1) 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录中描述的 HIRF 环境 I 时和暴露后，

其功能不会受到不利影响；   

    (2) 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录中描述的 HIRF 环境 I 后，系统及时地

自动恢复其功能的正常运行，除非系统的这种功能恢复与该系统其他运

行或功能要求相冲突；  

    (3) 当暴露于附录中描述的 HIRF 环境 II 时和暴露后，系统不会受

到不利影响； 

    (4) 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录中描述的HIRF环境III时和暴露后，

每个在目视飞行规则下运行所需要的功能，不会受到不利的影响； 

    (b)对于其功能失效后会严重降低旋翼航空器或飞行机组应对不利



运行条件能力的电子和电气系统必须设计和安装，当提供这些功能的设

备暴露于附录中描述的 HIRF 设备测试水平 1 或 2 时，系统不会受到不

利影响。  

    (c)对于其功能失效后会降低旋翼航空器或飞行机组应对不利运行

条件能力的电子和电气系统必须设计和安装，当提供这些功能的设备暴

露于附录中描述的 HIRF 设备测试水平 3 时，系统不会受到不利影响。 



附录  HIRF 环境和设备 HIRF 试验水平 

本附录规定了用于AC321E型直升机HIRF防护专用条件中电气和电

子系统的 HIRF 环境和设备 HIRF 试验水平。HIRF 环境和 HIRF 设备测试

水平的场强都是用调制周期内峰值的均方根表示。  

(a) HIRF 环境 I如表 1 所示：  

表 1  HIRF 环境 I 

频段 

 

场强（V/m） 

峰 值 平均值 

10 kHz–2 MHz 50 50 

2 MHz–30 MHz 100 100 

30 MHz–100 MHz 50 50 

100 MHz–400 MHz 100 100 

400 MHz–700 MHz 700 50 

700 MHz–1 GHz 700 100 

1 GHz–2 GHz 2,000 200 

2 GHz–6 GHz 3,000 200 

6 GHz–8 GHz 1,000 200 

8 GHz–12 GHz 3,000 300 

12 GHz–18 GHz 2,000 200 

18 GHz–40 GHz 600 200 

表中，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。 

(b) HIRF 环境 II 如表 2所示：  

表 2  HIRF 环境 II 

频段 

 

场强（V/m） 

峰 值 平均值 

10 kHz–500 kHz 20 20 

500 kHz–2 MHz 30 30 



频段 

 

场强（V/m） 

峰 值 平均值 

2 MHz–30 MHz 100 100 

30 MHz–100 MHz 10 10 

100 MHz–200 MHz 30 10 

200 MHz–400 MHz 10 10 

400 MHz–1 GHz 700 40 

1 GHz–2 GHz 1,300 160 

2 GHz–4 GHz 3,000 120 

4 GHz–6 GHz 3,000 160 

6 GHz–8 GHz 400 170 

8 GHz–12 GHz 1,230 230 

12 GHz–18 GHz 730 190 

18 GHz–40 GHz 600 150 

表中，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。 

(c) HIRF 环境 III 如表 3所示：  

表 3  HIRF 环境 III 

频段 

 

场强（V/m） 

峰 值 平均值 

10 kHz–100 kHz 150 150 

100 kHz–400 MHz 200 200 

400 MHz–700 MHz 730 200 

700 MHz–1 GHz 1,400 240 

1 GHz–2 GHz 5,000 250 

2 GHz–4 GHz 6,000 490 

4 GHz–6 GHz 7,200 400 

6 GHz–8 GHz 1,100 170 

8 GHz–12 GHz 5,000 330 

12 GHz–18 GHz 2,000 330 



频段 

 

场强（V/m） 

峰 值 平均值 

18 GHz–40 GHz 1,000 420 

表中，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。 

(d) HIRF 设备测试水平 1  

    (1) 10kHz-400MHz 内，用连续波形（CW）且调制深度为 90％

或更大的 1kHz 方波做传导敏感测试。传导敏感电流必须最小从 10kHz 

处的 0.6mA 开始，然后频率每增加 10 倍电流幅值增加 20dB，到 500 kHz

处电流最小为 30mA。  

(2) 500kHz-40MHz 内，传导敏感电流至少为 30mA。  

(3) 40MHz-400MHz 内，做传导敏感测试，传导敏感电流必须最

小从 40M Hz 处的 30mA 开始，然后频率每增加 10 倍电流幅值下降 20dB，

到 400M Hz 时电流最小为 3mA。  

(4) 100MHz-400MHz 内，用峰值最小为 20V/m 的连续波形（CW）

且调制深度为 90％或更大的 1kHz 方波做辐射敏感测试。  

(5) 400MHz-8GHz 内，用峰值最小为 150V/m、占空比为 4％且

脉冲重复频率（PRF）为 1kHz 的调制脉冲做辐射敏感测试。这个信号必

须以 1Hz 频率开和关，占空比为 50％。 

(e) HIRF 设备测试水平 2  

HIRF设备测试水平2是表2中的HIRF环境II经过可接受的航空器

传输函数和衰减曲线降低后的结果。测试必须覆盖 10kHz-8GHz 频段。  

(f) HIRF 设备测试水平 3  

(1) 10kHz-400MHz 内，做传导敏感测试。传导敏感电流必须最



小从10kHz 处的0.15mA开始，然后频率每增加10倍电流幅值增加20dB，

到 500 kHz 处电流最小为 7.5mA。  

(2) 500kHz-40MHz 内，传导敏感电流至少为 7.5mA。  

(3) 40MHz-400MHz 内，做传导敏感测试，传导敏感电流必须最

小从40M Hz 处的7.5mA开始，然后频率每增加10倍电流幅值下降20dB，

到 400M Hz 时电流最小为 0.75mA。  

        (4) 100MHz-8GHz 内，做场强最小为 5V/m 辐射敏感测试。 


